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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河湖管理保护，保障

河长制、湖长制实施，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全面实行河长制、湖长

制，明确河长、湖长河湖管理保护责任范

围，实行一河一策、一湖一策，编制和实施

河湖管理保护方案，构建责任明确、协调

有序、监管严格、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

护机制。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河湖，包括江

河、湖泊、水库、山塘、渠道等水体。

本规定所称河长制、湖长制，是指在

相应河湖分级设立河长、湖长，负责组织、

协调其责任范围内的河湖管理保护相关

工作的体制和机制。

本规定所称河湖管理保护包括水资

源保护、水域岸线管理、水域空间管控、水

污染防治、水环境治理、水生态修复、执法

监管等方面。

第四条 本省按照行政区域和流域

建立河长、湖长体系。具体按照下列规定

设立：

（一）省级设立总河长、总湖长，副总

河长、副总湖长，河长、湖长；

（二）市县级设立总河长、总湖长，副

总河长、副总湖长，河长、湖长，设区的市

还应设立区级河长、湖长；

（三）乡、镇、街道级设立河长、湖长。

总河长兼任总湖长（以下简称总河湖

长），副总河长兼任副总湖长（以下简称副

总河湖长）。

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另行设立河长、

湖长。

第五条 省级总河湖长是本省河湖

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河湖管理保

护的组织领导工作，协调解决河湖管理的

重大问题。副总河湖长协助总河湖长工

作。

省级总河湖长每年巡河湖不少于1

次，省级副总河湖长每半年巡河湖不少于

1次。

省级总河湖长组织检查、督促省级副

总河湖长、河长、湖长及市县级总河湖长

履职情况。

第六条 省级河长、湖长负责组织对

其责任范围内河湖的管理保护工作，督促

实施河湖管理保护方案，推动和督促建立

跨市县协调联动机制，协调和督促解决河

湖管理保护中涉及跨市县的上下游、左右

岸等重大问题。

省级河长、湖长每半年巡河湖不少于

1次。

省级河长、湖长检查、督促负责相应河

段、湖区的市县级河长、湖长履职情况。

第七条 市县级总河湖长是本市县

河湖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河湖管

理保护的组织领导工作，协调解决河湖管

理的重大问题。副总河湖长协助总河湖

长工作。

市县级总河湖长每半年巡河湖不少

于1次，市县级副总河湖长每季度巡河湖

不少于1次。

市县级总河湖长组织检查、督促市县

级副总河湖长、河长、湖长及乡、镇、街道

级河长、湖长履职情况。

第八条 市县（区）级河长、湖长负责

组织对其责任范围内河湖或者河段、湖区

的管理保护工作，组织实施河湖管理保护

方案，组织、协调本级相关部门解决方案

落实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和督促建立部门

间联动协作机制，协调和督促解决河湖管

理保护中涉及跨乡镇的上下游、左右岸等

重大问题。

市县（区）级河长、湖长每季度巡河湖

不少于1次。

市县（区）级河长、湖长检查、督促负

责相应河湖或者河段、湖区的乡、镇、街道

级河长、湖长履职情况。

第九条 乡、镇、街道级河长、湖长对

其责任范围内河湖或者河段、湖区开展日

常巡查，处理巡查发现的问题，组织河湖

专管员或巡查员等相关人员重点排查侵

占河道（湖面）、违法建筑、非法采砂、破坏

航道、违法养殖、超标排污等突出问题，制

止相关违法行为，并履行相关的报告职

责。

乡、镇、街道级河长、湖长每月巡河湖

不少于1次。

第十条 各级河长、湖长应当根据河

湖管理保护方案列明的事项和要求，重点

对河湖水质、岸线、排污口、非法采砂、垃

圾倾倒、面源污染、涉水活动、临水建筑物

等事项进行巡查。

第十一条 对通过巡查或者其他途

径发现的问题，各级河长、湖长应当按照

下列规定处理：

（一）属于自身职责范围或者应由本

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应当及时处

理或者组织协调和督促相关部门按照职

责分工予以处理；

（二）依照职责应由上级河长、湖长或

者上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提请上

一级河长、湖长处理；

（三）依照职责应由下级河长、湖长或

者下级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处理的，移交下

一级河长、湖长处理。

第十二条 河长、湖长发现下一级河

长、湖长存在河湖水环境监管不严、执法

不力，整治过程拖延、推诿以及其他不作

为、乱作为等情形的，可以约谈下一级河

长、湖长，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同级政府相关部门存在不作为、乱作

为等情形的，本级河长、湖长可以约谈相

关部门负责人，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第十三条 省和市县（区）应当建立

健全保障河长、湖长履职的相关工作机

制。

第十四条 省和市县（区）设置相应

的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承担河长制、

湖长制日常实施工作。具体承担下列工

作：

（一）督促、协调落实河长、湖长确定

的事项；

（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编制河

湖管理保护方案，报同级河长、湖长审定，

并负责方案具体组织、协调、分办、督办等

实施工作；

（三）协助河长、湖长做好巡河湖工

作，准备相关巡查资料，协调安排相关检

测事宜；

（四）开展河长制、湖长制宣传教育工

作；

（五）其他应当承担的工作。

市县（区）及乡镇河湖管理保护方案，

应当报省级河长制、湖长制工作机构备

案。

第十五条 省和市县（区）应当通过

报刊、政府网站等主要媒体和河长、湖长

公示牌向社会公布各级河长、湖长名单和

监督电话，接受社会监督。

河长、湖长公示牌应当在河湖岸边显

著和特殊位置竖立，载明河长、湖长职责、

河湖概况、管护目标、监督电话等内容。

各级河长、湖长相关信息发生变化

的，应当在1个月内予以更新。

河湖管理保护有关信息应当依照规

定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就

河湖管理保护问题以及相关违法行为向河

长、湖长投诉、举报的，应当如实记录，及时

核实、处理，并向投诉、举报人反馈。

第十七条 省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健全河长制、湖长制管理信息系统，实现

与水务、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政务系统的

数据共享，为河长制、湖长制工作及相关行

政管理提供决策和信息化服务。

第十八条 市县（区）或者乡镇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聘请村级河湖专管员或巡

查员，对河湖进行日常巡查。

村级河湖专管员或巡查员协助乡、

镇、街道级河长、湖长开展工作，接受乡、

镇、街道级河长、湖长的领导和管理。

第十九条 鼓励和引导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积极参加河湖管理保护，自愿

担任义务巡查员、社会监督员等，为河湖

管理提供志愿服务。

第二十条 河长、湖长的考核按照国

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河长、湖长违反本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照有关规定予

以问责或给予相应处分：

（一）未按规定进行巡查的；

（二）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河湖管理保

护问题的；

（三）未按规定组织实施河湖管理保

护方案的；

（四）其他怠于履行河长、湖长职责的

行为。

第二十二条 本省实施湾长制可以

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18年 11

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河长制湖长制规定
（2018年9月30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14号

《海南省河长制湖长制规定》已由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2018年9月3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8年11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9月30日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孙
慧 通讯员吴乾雄）按照省委、省政府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战略部署，省住建
厅于9月25日至30日组织6个督查
组赴18个市县及洋浦经济开发区，对
2017年及以前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整改情况和2018年4类重点对象危房
改造推进情况进行督查。10月11日，
省住建厅对督查情况进行了通报。

根据通报，2018年，我省下达各
市县农村危房改造任务2.5万户，截
至9月30日，各市县上报2018年4类
重点对象实际开工2.6187万户，开工
率为104.7%；竣工1.9589万户，竣工
率为78.4%。竣工率较高的市县有：
澄迈县（111.4%）、三亚市（106.6%）、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100%）、文昌
市（97.8%）、临高县（97.6%）、琼海市

（96.1%）。“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
点农户档案管理信息系统”4类重点
对象开工录入2.4268万户，开工录入
率 92.7%；4 类重点对象竣工录入
0.6755万户，竣工录入率34.5%。海
口市、文昌市、万宁市、东方市、昌江黎
族自治县、屯昌县、陵水黎族自治县、
洋浦等地开工录入率达到100%。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自9

月10日临高危房改造推进会后，各市
县高度重视，采取新方法新举措加快
危房改造进度，包括开展“千企帮万
户”志愿下乡活动、制定进度奖励机制
以及加强督查考核等，确保按时完成
年度任务。

目前，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仍
存在诸多问题，年度新建危改房总体
进度滞后、市县上报相关工作进度

与实际不符，个别危改户“等靠要”
思想严重，以及危房改造资金拨付
不及时。督查中还发现仍有新建危
改房面积不符合要求等问题存在。
下一步，省住建厅将要求各市县相
关部门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完成各项
工作进度，并督促切实完成历年存
在问题的整改，继续强化工程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

我省通报各市县危房改造推进专项督察情况

今年4类重点对象危改开工率超100%

因对脱贫攻坚战斗队
管理松散等原因

儋州约谈
两镇相关负责人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
者李磊）海南日报记者今日从儋
州市委组织部获悉，针对儋州当
前脱贫攻坚战斗队“钉钉”有效签
到率低、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问题，10月10日下午，儋州市委
组织部召开战斗队“钉钉”管理工
作推进会和约谈会，对部分“钉
钉”签到工作落实不到位的乡镇
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

会议首先通报了近期儋州全
市战斗队“钉钉”系统使用情
况，并对排名倒数三位的那大
镇、中和镇、白马井镇进行点名
批评。通报会后，因王五镇、白
马井镇党委和驻村工作队长存
在对战斗队管理松散、不到位，
落实扶贫工作责任缺失等问
题，且两镇连续两次在通报中
排名倒数，儋州市委组织部主
要负责人对王五镇党委书记、
白马井镇政府镇长及两镇驻村
工作队长进行了约谈，提出了
整改要求。被约谈人分别做了
表态发言，表示立即就相关问
题进行整改。

据悉，今年以来，儋州市委组
织部借助“钉钉”管理系统加强
扶贫干部作风监管，该市通过定
期督促提醒、定期点名通报、末
位约谈等措施，推动儋州“钉
钉”系统管理脱贫攻坚战斗队
工作走上规范化、常态化。就
当前“钉钉”签到工作责任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儋州市委组织
部要求，各镇党委、政府、战斗
队要及时作出整改，同时对屡次
不改者从严处理，造成事态严重
的不仅要约谈，给予处分，还要
在儋州当地媒体公开表态、检
讨，确保今后“钉钉”有效签到
率达100%。

本报海口 10 月 12 日讯 （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叶润田）10 月 12 日
下午，省教育厅召开消费扶贫动员
会暨定点扶贫推进会，要求各大中
专院校食堂要通过海南爱心扶贫
网，或与贫困户、扶贫性合作社及企
业达成合作，每个月认购农产品数

量不低于月消费同类产品的 20%，
并在每个月底向省教育厅扶贫办报
送采购情况。

会议提出，省教育厅及各大中专
院校领导要带头从本月起至2020年12
月，每个月拿出200元至300元，通过
海南爱心扶贫网，或直接向贫困户、扶

贫合作社及企业购买农副产品。此外，
省教育厅机关和各单位还要认真组织
发动师生员工关注海南爱心扶贫网并
注册，认购贫困户农产品或服务，以临
时团购、旅游认购、个人爱心认购等各
种形式积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

会议明确，省教育厅机关和各单

位工会可以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统
一采购贫困户农产品作为干部职工节
假日法定福利。

海南日报记者还从会上了解到，
省教育厅将设立消费扶贫和定点扶贫
综合服务中心（保亭），探索消费扶贫
大规模采购模式。

省教育厅部署消费扶贫相关工作

推动扶贫性农产品进学校食堂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单
憬岗 通讯员杨娟 何华）省妇联今天
召开全体干部职工会议，传达学习
2018年全省消费扶贫大会精神。会
议要求，省妇联领导班子成员带头支
持和参与消费扶贫，全省妇联干部职
工要积极响应省委号召，积极参与到

消费扶贫行动中。
会议提出，省妇联领导班子成员

带头支持和参与消费扶贫，每人每月
购买贫困户、扶贫合作社及扶贫企业
生产的瓜果蔬菜、畜禽肉蛋、五谷杂
粮、水产品、土特产、旅游民宿产品、
手工艺品等不少于200元，切实为贫

困户打开产品销路作贡献。妇联干
部职工要响应号召，积极参与到消费
扶贫行动中，马上关注海南爱心扶贫
网并注册，在扶贫网上网购贫困户的
农产品，以购代捐，将日常生活消费
同帮助贫困户销售农产品结合起来，
达到促进个人消费和贫困户增收的

双赢。
会议强调，充分挖掘宣传女性贫

困户脱贫致富典型和产品推介，通过
妇联系统网络及新媒体矩阵，加强宣
传引导，发动各级妇联组织、妇联执委
等社会各界力量，带动广大妇女姐妹
积极参加消费扶贫行动。

省妇联号召全省妇联干部职工参与消费扶贫

切实帮贫困户打开产品销路

雪茄基地
带动农民就业

10月8日，儋州市光村镇
雪茄种植基地生产车间，来自
周边村子的工人熟练将晾晒好
的烟叶进行分类。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儋
州雪茄产业在转移农村剩余劳
动力、促进农民增收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据悉，雪茄种植
基地每年带动当地居民就业达
1000人，光村镇有225户贫困
户从中直接受益。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儋州启动打击整治
网络电信诈骗百日攻坚战

本报那大10月12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秋欢）10月12日下午，儋州市召开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推进会暨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百
日攻坚战誓师大会，动员全市上下全力以赴投身
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百日攻坚”行动，确保在
今年内摘掉“重点整治地区”帽子。

根据《2018年儋州市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
犯罪百日攻坚战工作方案》，打击整治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将纳入年度综治考核
体系，对整治不力、成效不明显、犯罪活动依然猖
獗的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地区，儋州市委、市政府将
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厉问责。

据了解，儋州将通过对重点人员及其直系亲
属造册登记、财产核查等方式，力争堵住诈骗信息
源头入口、封住被骗资金末端出口。儋州还将借
助全覆盖宣传奖励办法、编制儋州调声反诈题材
节目、各重点镇公开巡回宣判等活动，营造“诈骗
可耻”的氛围。

儋州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掀起新一轮扫黑
除恶风暴，是打响儋州的名誉保卫战、尊严保卫
战、形象保卫战，必须确保全市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和打击整治电信诈骗工作取得实效。

美兰机场二期航站楼
钢结构屋盖月底完成提升

本报海口10月12日讯（记者邵长春 通讯
员陈焕智）10月1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口美兰
机场获悉，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航站楼钢结构
整体屋盖将于10月底完成提升。

当天上午10时，海口美兰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航站楼中心区顶层区域施工现场，18台液压提升
机器轰隆作响。在紧张的调度下，面积达1.1万
平方米、重达1000吨的单块屋盖网架缓缓提升，
在现场施工人员、监理人员、检测人员的反复确认
后，18个吊点精确提升到预定位置。

美兰机场二期扩建指挥部现场副总指挥潘建
介绍，这是我省首次在如此大面积钢结构上应用
液压同步提升施工技术，预计节约屋盖施工总工
期20天以上。

第八届中国月季展在四川绵竹举行

三亚夺得8个奖项
本报三亚10月12日电（记者易宗平）海南

日报记者12日从三亚市相关部门获悉，在四川省
绵竹市举办的第八届中国月季展上，三亚市夺得
了8个奖项，其中包括3个金奖。

据悉，第八届中国月季展于9月28日至10月
28日举行。在这场国内业界规格最高的盛会上，三
亚市共有1075株月季参展。

经过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定，三亚在第八届中
国月季展上夺得了8个奖项。其中，室外造园展、
室内造景展均获评金奖，“粉扇”月季获评“盆栽月
季精品展”金奖；“绯扇”月季获评“盆栽月季精品
展”银奖；“红柯斯特”月季、“白柯斯特”月季、“口
红”月季均获评“盆栽月季精品展”铜奖。同时，在
本届月季展上，三亚市还获得了优秀组织奖。

参展期间，三亚市林业局和亚龙湾玫瑰谷组
织专业人士精心制作模型，将鹿回头、南天一柱等
三亚著名景点“搬”到了展区，并与沙滩、椰树、玫
瑰、月季等融合在一起，浓郁的热带风光吸引了与
会者和四川不少市民参观并拍照留恋。


